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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日订立，１９７７年９月６日生效，１９８１年９月２３

日对我生效）【章名】 前言缔约各国认识到在集装箱的装卸

、堆放和运输过程中，高度保障人身安全的需要。注意到便

利集装箱国际运输的必要性。承认，在这一方面，制定国际

共同的安全要求是有益的。认为，为达到以上目的最好是缔

结一个公约。决定正式提出有关集装箱结构上的要求，以保

证在正常营运中集装箱的装卸、堆码和运输的安全。为此目

的，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 本公约的一般义务各缔约国保证

实施本公约及其附件的规定，该附件应为本公约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第二条 定义在本公约内，除另有明确规定者外：１

．“集装箱”是指一种运输设备：（１）具有耐久性，因而

其相应的强度足能适合于重复使用；（２）经专门设计，便

于以一种或多种运输方式运输货物，而无需中途重装：（３

）为了系固和（或）便于装卸，设有角配件：（４）四个外

底角所围闭的面积应为下列二者之一：①至少为１４平方米

（１５０平方英尺），或②如装有顶角配件，则至少为７平

方米（７５平方英尺）；“集装箱”一词既不包括车辆，也

不包括包装；但是，集装箱在底盘车上运输时，则连同底盘

车包括在内。２．“角配件”是指为了装卸，堆码和（或）

系固目的而在集装箱顶部和（或）底部上安装的一种表面有

孔的支撑配件。３．“主管机关”是指有权批准集装箱的缔

约国政府。４．“获得批准”是指被主管机关批准。５．“



批准”是指主管机关作出的决定，即某种定型设计或某个集

装箱在本公约条款范围内是安全的。６．“国际运输”是指

位于两个国家领土上的起运地和目的地之间的运输，而本公

约至少适用其中一国。两国间运输业务的一部分在一个适用

本公约的国家领土内进行时，本公约也应适用。７．“货物

”是指物品、器皿、商品和用集装箱装运的各种物件。８．

“新集装箱”是指在本公约生效时或生效后开始制造的集装

箱。９．“现有集装箱”是指不属于新集装箱的集装箱。１

０．“箱主”是指各缔约国国家法律规定的所有人或承租人

或受托人，如双方有协议，该承租人或受托人将承担对集装

箱的维修和检验的责任。１１．“集装箱的定型设计”是指

经主管机关批准的定型设计。１２．“定型系列集装箱”是

指按照批准的定型设计制造的任何集装箱。１３．“样箱”

是指按定型设计系列制成或准备制造的具有代表性的集装箱

。１４．“最大营运总重量或额定重量“或Ｒ”是指集装箱

和所装货物最大的允许总重量。１５．“皮重”是指集装箱

空载的重量，包括装置的永久性设备。１６．“最大允许载

货重量”或“Ｐ”是指最大营运总重量或额定重量与皮重之

间的差数。第三条 适用范围１．本公约适用于国际运输中所

使用的现有或新集装箱，但不包括为空运专门设计的集装箱

。２．应根据附件一所要求的或是做定型试验或是做单个试

验的规定来认可每一个新集装箱。３．每一现有集装箱应在

本公约生效之日起５年内，按附件一所做出的有关现有集装

箱批准的规定获得批准。第四条 试验、检查、批准和维修１

．为了使附件一中各项规定付诸实施，各主管机关应按本公

约规定的标准，建立有效的集装箱试验、检查和批准程序。



但主管机关可委托给它正式授权的机构来进行这些试验，检

查和批准工作。２．在主管机关将试验、检查和批准工作委

托给一个机构时应通知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秘书长（以下简

称“海协”）以便转知各缔约国。３．可向任何缔约国的主

管机关申请批准。４．集装箱均应按照附件一中的各项规定

，保持在安全状态。５．如获得批准的集装箱实际上达不到

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要求，有关主管机关应采取必要的措施，

使之达到上述要求，或撤销批准。第五条 接受批准１．根据

本公约的条款，在某一缔约国授权下的批准，均应被其他缔

约国在本公约所包括的范围内接受。同时也应被认为与他们

自己作出的批准同样有效。２．对本公约中规定的集装箱，

缔约国不得擅自对此提出任何其他安全结构和试验的要求。

但本公约中的任何规定不得妨碍应用国家规章或法律或国际

协定中的条款，对专门设计运输危险品或具有独特装置的运

输散装液体货物的集装箱或空运的集装箱，在安全结构或试

验方面提出补充要求。“危险品”一词应含有国际协定中赋

予它的意义。第六条 管理１．根据第三条获得批准的每个集

装箱，应在缔约国领土内受该缔约国正式授权的官员的管理

。这种管理仅限于证实集装箱上装有按本公约要求的有效的

安全合格牌照，除非有重要证明该集装箱的现状对安全有明

显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执行管理工作的官员所采取的必

要行动，也仅限于保证集装箱在继续投入营运之前恢复到安

全状态。２．当集装箱由于某种缺陷似乎危及安全，而这项

缺陷在该集装箱获得批准时可能业已存在，应由发现这种缺

陷的缔约国通知负责批准该集装箱的主管机关。第七条 签字

、批准、接受、核准和加入１．本公约于１９７３年１月１



５日以前在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开放，以供签字。自此以后

自１９７３年２月１日至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３１日止在伦敦

“海协”总部，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任一专门机构的成员

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国，国际法院规约当事国以及联合

国大会邀请其成为本公约缔约国的任何其他国家开放，以供

签字。２．本公约需经其签字国的批准，接受或核准。３．

本公约应对本条第一款中规定的国家继续开放，以便加入。

４．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的文件应交存于“海协”秘书

长（以下简称“秘书长”）第八条 生效１．本公约应自第１

０份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件交存之日起１２个月后生

效。２．凡在第１０份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件交存后

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的国家，本公约应自该国的

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件交存之日起１２个月后生效。

３．在一修正案生效后成为本公约缔约国的国家，如未提出

异议，应当：（１）被视为是修改后的本公约的缔约国。（

２）被视为是未经修改的本公约的缔约国，相当于不受修正

案约束的公约缔约国。第九条 本公约中某一部分的修改程序

１．可根据缔约国的建议，按本条中规定的任一程序对本公

约进行修改。２．经“海协”审议后进行修改：（１）根据

缔约国的要求，对本公约提出的任何修正案都应在海协内予

以审议。所有缔约国均应应邀参加“海约”海上安全委员会

会议并投票，如果在“海协”海上安全委员会上经出席并投

票的２／３多数通过，该修正案至迟应在提交“海协”大会

审议前６个月通知所有“海协”成员国和缔约国。在大会审

议修正案时，任何非“海协”成员的缔约国均有权参加和投

票。（２）如经出席大会并投票的２／３多数通过，且该多



数又包括出席并投票的缔约国的２／３多数，秘书长便应将

该修正案通知所有缔约国，供他们接受。（３）该修正案应

在２／３缔约国接受之日起１２个月后生效，除在生效前发

表声明不接受该修正案的缔约国外，该修正案对所有缔约国

均生效。３．会议修改：根据一个缔约国的要求，并经至少

１／３缔约国的同意，秘书长将召开会议并且应邀请第七条

所列的国家出席。第十条 修改附件的特定程序１．由一个缔

约国提出对附件的任何修改，都应根据该缔约国的要求在“

海协”进行审议。２．所有缔约国均应被邀请出席“海协”

海上安全委员会并参加投票，如经所有出席和投票的２／３

多数通过，且该多数又包括出席并投票的缔约国的２／３多

数，秘书长便应将该修正案通知所有的缔约国，供他们接受

。３．该修正案应在海上安全委员会通过时确定其生效日期

，除非在海上安全委员会确定的某一先期日期之前有１／５

或５个缔约国（取其二者中较小者）通知秘书长他们反对该

修正案。本款中关于由海上安全委员会决定的上述这些日期

，都应经出席并投票的２／３多数通过，且该多数又应包括

出席并投票的缔约国的２／３。４．对所有未对修正案提出

反对意见的缔约国，修正案一旦生效，它将取代和废除修正

案所涉及的任何先前规定：一个缔约国的反对不得约束其他

缔约国对适用本公约的集装箱的接受。５．秘书长应将按本

公约提出的任何要求和通知以及修正案生效日期，通知所有

缔约国和“海协”成员。６．如附件的修正案业经海上安全

委员会审议，但未获通过，任何缔约国均可要求召开会议，

第七条中所列的国家应被邀请出席，秘书长在接到至少有１

／３的其他缔约国同意上述要求的通知后应召开会议，审议



该附件的修正案。第十一条 退出１．任一缔约国经向秘书长

交存文件后，可以退出本公约。退出本公约应自向秘书长交

存该通知文件之日起１年后生效。２．凡已通知反对附件的

修正案的缔约国均可退出本公约，这种退出应自该修正案生

效之日起生效。第十二条 终止在任何连续的１２个月期间内

，如缔约国的数目少于５个时，本公约应失效。第十三条 解

决争端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缔约国在对本公约的解释或实

施方面的任何争端，如不能用谈判或其他的方法解决，经其

中一个缔约国提出要求后，应提交由下述人员组成的仲裁庭

。争端的每一方应指定一名仲裁人，然后双方仲裁人应指定

一名做为主席的第三仲裁人。如果在接到要求后３个月内，

双方中的一方未能指定一名仲裁人，或双方仲裁人未能选出

主席，任何一方可以要求秘书长指定一名仲裁人或仲裁庭的

主席。２．按第一款规定组成的仲裁庭的决定，应对争端的

双方具有约束力。３．仲裁庭应确定其自身的程序规则。４

．仲裁庭就其自身的程序、开会地点以及对向其提出的任何

争议做出决定时，应以多数票通过。５．在争端的双方之间

如对裁决书的解释和执行发生任何争执，可以由任意一方向

做出这一判决的仲裁庭提出，并要求给予裁决。第十四条 保

留１．除对有关第一条至第六条，第十三条和本条以及附件

的规定的保留以外，本公约应允许保留。但这些保留应以书

面形式提出，如果是在交存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件之

前提出的，则应在该文件中予以证实。秘书长应将此类保留

通知给第七条中所述的所有国家。２．按第一款作出的保留

：（１）对作出保留的缔约国来说，在保留的程度内限制本

公约中与保留有关的那些规定：（２）对与作了保留的缔约



国有关的其他缔约国来说，将在相同的程度内限制那些规定

：３．按第一款规定提出保留的任一缔约国，可随时通知秘

书长撤销其保留。第十五条 通知除第九、十、十四条规定的

通知和函件以外，秘书长应将下列事项通知第七条中所述的

所有国家；（１）按第七条规定的签置、批准、接受、核准

和加入；（２）按第八条规定的本公约的生效日期；（３）

按第九条和第十条规定的本公约的修正案的生效日期；（４

）按第十一条规定的退出本公约；（５）按第十二条规定的

本公约的终止。第十六条 有效的文本本公约原本应交存于秘

书长，其中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都具有

同等效力，秘书长应将核证无误的副本分送第七条中所述的

所有国家。为此 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的下述全权代表已在本

公约上签字：以昭信守。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日订于日内瓦

附件一、二（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